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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政复〔2025〕97号
申请人：郑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址辽宁省XXXX,身份证号码为210281XXXX，联系方式为135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郑XX对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处理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2025年7月30日收到申请人郑XX以快递邮寄方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2025年8月1日本机关依法受理，本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在全国12315平台(编号:122XXXX）上做出的不予立案决定；2.责令被申请人依法履行法定职责，重新对该举报事项进行立案调查，依法对违法商家进行处罚；3.要求被申请人给予申请人举报查处奖励。
申请人称:一、本人因生活需要在2025年6月9日在“XX酒坊”花费320元购买了白酒，老板告诉我是好多年的老酒，而食用后口感不好，恶心迷糊，随后发现酒没有厂家厂址、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执行标准，酒没有任何产品信息，该商家卖酒行为，让消费者确定不了白酒的真实性、保证不了白酒的质量，确定不了白酒的安全性。证明不了白酒的真实来源。实属假酒。该商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34条、第67条规定。同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27条、第54条规定。本人作为消费者在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向政府部门投诉举报。现要求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25条对违法商家进行处罚，给予本人举报查处奖励,并书面答复本人案件处理结果。请贵局对举报人上述违法事实依法予以确认。作为国家公职执法人员，每一次违法行为都应该进行立案查处。本人会持续跟进。二、被申请人不立案存在适用法律错误不合理之处。1.事实认定不清，商家销售的坛装白酒无生产厂家厂址及任何产品信息,这对消费者的健康和知情权造成了严重影响。本人在发现问题后及时进行举报，已尽到合理的举证责任。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是典型的玩忽执法，应付、敷衍人民群众，枉消费者权益于不顾，视国家法律法规于无物。三、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被申请人在处理举报事项时，仅对商家下达整改通知，而未对商家的违法行为进行深入调查和严肃处理，同时被申请人也未告知本人最基本的救济途径。四、法律依据包括《食品安全法》第六十七条、《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处罚参考案例有：吉林省东辽县XX酒坊因销售无标签标识白酒被处罚,其罚号为东辽市监罚[2023)26号。
被申请人称：举报人郑XX对我局于2025年7月16日作出的举报单回复不服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我局于2025年8月6日收到《行政复议答复通知书》(梨政复[2025]97号)，现答复如下:一、申请人认为“每一次违法行为都应当立案查处”并无法律依据。我局进行立案需要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的规定，且在符合第二十条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决定不予立案。我局认为，商家违反《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我局依据《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向商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梨市监责改[2025]XX号)。商家已在改正期限内改正完成。我局未发现商家存在其他违法行为。因此，我局在法定期限内作出不予立案审批并依法告知申请人，符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二、申请人认为我局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属于认定事实不清,未履行法定职责。我局认为，我局已充分履行了核查等义务，并认定了商家存在违法行为，依法责令商家改正违法行为。因此，不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玩忽职守等问题，也不存在未履行法定职责的问题。三、申请人提出了应当适用的法律依据和参考案例。我局认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的规定，对该案商家(属于小作坊)的违法行为的处罚应当依据《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执行。另外，其他市监局的处罚案例中的法律适用，不能成为我局进行处罚的依据，并非必须参考执行。因此我局做出不予立案决定，法律适用准确。四、申请人认为应该给与其举报查处奖励。我局认为，该举报不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第三条规定的给与奖励条件，因此没有举报奖励。
五、其他说明事项。该申请人自12315、12345平台开通以来，共投诉601次、举报179次，投诉举报数量明显异常，举报单所写内容明显专业化、格式化，且该申请人联系地址位于辽宁瓦房店市，并非梨树或四平本地人。经综合考虑后，我局认为，依据《四平市关于依法规范投诉举报处置持续优化消费营商环境的暂行规定》第九条的规定，应当认定该举报属于恶意投诉举报，申请人的举报并非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我局在查处该申请人举报单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审批、告知等操作,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综上所述，我局对该申请人举报单的处理过程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请求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郑XX于2025年6月9日在“会友居纯粮酒坊”消费320元购买坛装白酒。随后，申请人郑XX以坛装白酒没有厂家厂址、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执行标准，没有任何产品信息，让消费者确定不了白酒的真实性、安全性、保证质量为由，向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2025年7月16日，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向申请人告知不予立案举报的事项，本机关于2025年7月30日收到申请人郑XX以快递邮寄方式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2025年8月1日依法受理。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行政复议申请书、申请人身份证明、举报内容详情及不立案告知内容，证实申请人身份适格；
2.扫二维码支付截图、坛装酒图片，会友居纯粮酒坊挂牌，证实申请人购买情况；
3.不予立案审批表，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达回证、现场执法检查照片，证实办案经过；
4.消费者郑XX在12315平台投诉举报的基本信息，证实申请人举报投诉次数；
5.吉林市场监管投诉举报平台举报单，证实申请人举报及处理情况；
6.吉林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食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证实被投诉举报人有经营资质。
（以上证据均为复印件）
本机关认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本案中，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申请人郑XX向其投诉举报会友居纯粮酒坊在该行政区域内生产的坛装白酒没有厂家厂址、没有生产日期、没有执行标准，没有任何产品信息的行为属于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职权范围。根据《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食品小作坊生产加工的预包装食品的包装上应当有标签，标签的标注应当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第四十九条规定：食品小作坊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已向商家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梨市监责改[2025]0001113号)。商家已在改正期限内完成改正。本案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处理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内容适当。关于申请人提出的要求被申请人给予举报查处奖励的要求，根据《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第三条的规定，重大违法行为是指涉嫌犯罪或者依法被处以责令停产停业、责令关闭、吊销许可证件、较大数额罚没款等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本案申请人不符合给予查处奖励的要求。对被申请人未告知申请人郑XX获得救济的权利和途径，本机关予以指正。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作出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行为。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梨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8月29日  
（行政复议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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